
　　经审查，根据《商标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第（7）项、第十条第一款第（8）项、第三十

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驳回上述商标注册申请，理由如下：

　　该标志与申请人名义存在实质性差异，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，且该标志

可译为“黑的公司”，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，易产生不良影响，不得作为商标使用。

　　根据《商标法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商标注册申请人如果对本驳回决定不服，可以自

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复审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南京标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2023年05月17日

商标驳回通知书

苏州面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娄东街道发达路161号

215400邮政编码:

国家知识产权局
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 邮政编码:100055

申请日期: 67402219

苏州面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 请 人:

申请号:2022年9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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